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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独特的视角， 具体而

细密地分析了宋、 元、 明时期的

法律制度与文化。 法律有限， 人

之情理无限， 制度如何解决这一

问题？ 元代， 成文法典缺失， 这

一时期的汉族士大夫采取了怎样

的应对措施？ 政治和法律之间是

怎样的关系？ 作者从具体个案入

手 ， 对这些问题予以了深入探

讨。 作者以 “活法” 描述中国古

代的司法特点。 “活法” 并非随

意的司法， 而是将各种调整的措

施程序化， 是规范化、 制度性的

“活法” 这一观点具有相当的启

发性。

本书从概念-价值、 方法和

制度模式三方面详尽论述了 “基

本权利与公共利益的平衡”这一

命题。 当我们主张基本权利和公

共利益的平衡的时候，其中的“基

本权利”和“公共利益”是何种意

义上的，以及为什么应该在这种

意义上来理解“基本权利”和“公

共利益”。 其次，如何平衡基本权

利与公共利益？ 最后，为了把握

平衡从理念到制度的转变机理，

需要考察“平衡”在真实世界的法

律实践中是如何展现的， 总结提

炼代表性的 “平衡模式”， 分析

它们的制度文化成因。

本书以民事强制执行全流程

为主线， 基于法官视角论述了执

行依据审查、 执行通知、 执行代

理、 执行调查、 房产执行、 到期

债权执行 、 股权执行 、 案款发

放、 执行结案等内容， 详述了房

产调查、 查封、 处置、 特殊房产

的执行等实务中存在颇多争议的

问题， 逐一分析了抵押房产、 唯

一房产、 无证房产、 借名买房、

夫妻共同房产的执行难题， 同时

对参与分配、 执行和解、 执行惩

戒等制度做了详细阐释， 对于执

行程序参与人极具实践指导价

值。

《民事强制执行实务十五讲》 《“活法”： 宋元明法律文化研究》《基本权利与公共利益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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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第一编 物权法、 物权与物

第一讲 物权法的功能和定位

一、 物的归属与物的利用

二、 物权法与交易安全

三、 物权法与合同法的分工

第二讲 物权法定原则及其适用

一、 物权法定的基本含义

二、 物权法定与交易安全

三、 违反物权法定的后果

四、 关于物上的债权负担

五、 物权法定原则的缓和

第三讲 物权公示原则及其适用

一、 物权公示的必要性

二、 公示与物权的关系

三、 两种物权变动模式

四、 物权变动的基本结构

五、 现实交付与观念交付

(略）

体系化讲解物权原理与实务难题

【前言节选】

本书以 《民法典》 和 《民法典物权

编解释 （一）》 为基础， 结合 《城市房

地产管理法》 《土地管理法》 《农村土

地承包法》 《企业破产法》 《不动产登

记暂行条例》 等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

《买卖合同解释》 《商品房买卖合同解

释》 《土地使用权合同解释》 《农村土

地承包解释》 《执行复议和异议规定》 等

司法解释， 对物权法进行理论重构， 分 8

编共 32 讲进行体系化讲解， 将物权法全

部知识悉数囊入其中。 本书的讲解立足于

对实务问题的解决， 将类型化的实务问题

融入物权法的理论体系之中， 详析重点问

题、 解答疑难问题、 预判未来问题。

【内容简介】

吴光荣， 法学博士， 国家法官学院

教授。 2015 年以来， 先后参与了民法

总则 （民法典总则编） 制定与民法典

（物权编、 合同编） 编纂的相关工作；

民法典通过后， 在人民法院民二庭从事

相关司法解释的清理工作和制定工作， 是

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和民法典合同编

司法解释的主要起草人和执笔人之一， 也

是人民法院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案起草工

作小组的主要成员。

【作者简介】

本书是以笔者多年来讲授物权法的

授课内容为基础整理而成。 写作本书的

缘起， 笔者在此前出版的 《担保法精

讲》 已作交代。 早在 《物权法》 制定

前， 笔者就在全国法院讲授物权相关制

度。 《物权法》 通过后， 笔者在系统讲

授物权法的基础上， 于 2009 年完成了

《物权诉讼： 原理与实务》 一书。 此后，

笔者参与了物权法司法解释的相关论证

工作， 原计划在司法解释通过后即对该

书进行修订， 但因当时 《民法典》 的编

纂已经提上日程， 也就想着索性等到

《民法典》 通过后再实施修订计划。

《民法典》 通过后， 笔者又被安排从事

民法典相关司法解释的起草工作， 任务

相当艰巨， 导致这一计划被长期搁置。

时至今日， 才在友人们的催促下完成此

次修订任务。 需要说明的是， 此次修订

的幅度较大， 与原书几乎判若两书。 究

其原因， 一是随着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笔者对物权法的认识在不断深化， 例如

对于物权行为理论， 本书改采通说观

点， 以不承认物权行为理论为立场进行

论述； 二是物权法司法解释通过后， 笔

者在讲授物权法时， 有意将重点放在

“不动产登记与不动产权属确认” 这一

专题上，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书

的结构 （从第四编开始， 基本上是围绕

这一主题展开讨论）； 三是近年来执行

异议之诉案件呈井喷之势， 加上笔者正

在参与企业破产法修订案的起草工作，

这些领域都对物权法研究提出了诸多新

的研究课题， 例如执行异议之诉的裁判

标准及其与确权之诉的关系、 破产财产

的界定等。 考虑到 《担保法精讲： 体系解

说与实务解答》 已经独立成书， 担保物权

制度已纳入该书进行讨论， 因此本书原则

上不涉及担保物权的内容， 但这并不意味

着本书的内容与担保物权无关。 事实上，

《担保法精讲》 一书仅就担保物权的特殊

规则进行了论述， 而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关

于物权一般规则的论述， 因此， 二者相辅

相成， 应互为参照。

本书区分形式意义上的物权法和实质

意义上的物权法。 前者特指 《中华人民共

和国物权法》 （以下简称 《物权法》）， 后

者则是指包括形式意义上的物权法在内的

所有调整物之归属和利用的法律规范。 在

《物权法》 制定前， 我国虽然没有形式意

义上的物权法， 但存在实质意义上的物权

法， 例如 《民法通则》 及其司法解释关于

所有权以及与所有权有关的其他权利的规

定， 又如 《土地管理法》 《城市房地产管

理法》 《农村土地承包法》 《城镇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与转让暂行条例》 等法律、

行政法规关于建设土地使用权、 宅基地使

用权、 土地承包经营权等的规定。 《物权

法》 通过后， 不仅形式意义上的物权法更

加完备， 因相关司法解释的制定以及相关

法律 （如 《土地管理法》 《城市房地产管

理法》） 的修改、 相关行政法规 （如 《不

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的制定， 实质意义

上的物权法也更加完备。 《民法典》 施行

后， 尽管作为形式意义的 《物权法》 已被

废止， 但其内容在经过修改后被纳入 《民

法典》。 因此， 实质意义上的物权法不仅

仍然存在， 而且内容更加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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